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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建議只下調適用證券即股票、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及股本權證的最低上落價位，您是否同

意？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二： 

您是否同意聯交所維持價格範圍 0.5元以下及 50元以上的最低上落價位不變的建議？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三： 

您是否同意第一階段所建議的價格範圍及/或最低上落價位的下調幅度（即價格在 10 元至 

50 元之間的股票下調 50% 至 60%，以實現價位價格比率為 4 至 10 個點子）？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四： 



 

您是否同意第二階段所建議的價格範圍及/或最低上落價位的下調幅度（即價格在 0.5 元

至 10 元之間的股票下調 50%，以實現價位價格比率為 5 至 100 個點子）？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五： 

您是否同意繼續使用現行最低上落價位隨價格上升的單一價位表模式？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六： 

您是否同意同一類型的證券採用多價位表模式？ 

 

否，有以下潛在挑戰: 

 

如同意，您會提議使用甚麼納入資格？ 

 

不適用 

 

如不同意，您認爲在實施多價位表模式過程中會遇到何種挑戰？請詳細說明： 

 

过于复杂化，暂不建议。交易員處理客戶委託時容易做成混肴，而且流動性指標等較複雜

的機制難以在短時間內在客戶下達委託時向客戶清楚説明。 

 

問題七： 

您是否同意報價規則，包括不同交易時段，以及在聯交所交易系統以內及以外達成的交易

適用的相關規則，在現行價位要求上附加以百分比為基準的要求（即參考價相隔 24個價



 

位或 3.5%， 以較高百分比者為準）？ 

 

否，理由如下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过于复杂化，暂不建议。原因：對於個別流動性不足的股票而言，多加百分比限制將進一

步增加交易難度 

 

問題八： 

您有否注意到任何因下調最低上落價位而對系統設施造成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所買

賣期權以三個小數位交易的安排？ 

 

是，說明如下 

 

如有，請詳細說明相關影響，並就所涉及的額外系統設施變動所需的準備時間提出意見。 

 

已了解相关影响，由于目前系统无需额外开发便可以支持港股下调最低上落价位至 3 位。

另外，目前系统支持股票价格小数后 3位，不影响客户对价格的输入， 所以系统不用做

更改。除了以上，这些交易系统亦同时支持下调最低上落价位。总的来说，不涉及额外系

统设施变动，但建议港交所提供上线前充足的市场测试演练，以确保相关系统能满足要求。 

 

問題九：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的第一階段新價位表生效前，給市場六個月時間準備？ 

 

是 

 

如不同意，您認為合理的準備時間為何？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十： 

若聯交所於檢討第一階段下調最低上落價位成效後決定推行第二階段，您會需要多少時間

準備？ 

 



 

4至 6個月 

 

其他（請註明及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十一： 

您對下調香港證券市場最低上落價位的建議是否還有其他意見？ 

 

不適用 

 

 


